
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个人证件补办费用保险费率

一、基准年费率

3%

二、费率调整系数

（一）每次事故赔偿限额调整系数

每次事故赔偿限额 费率调整系数

≤200 元 1.0

＞200 元 0.9

（二）累计赔偿限额调整系数

累计赔偿限额与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的比值（θ） 费率调整系数

1 1.0

2 1.1

＞2 1.2

θ=累计赔偿限额/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

（三）每次事故免赔额调整系数

每次事故免赔额 调整系数

0 元 1.0

0 元（不含）—50 元（含） [0.9,1.0)

50 元（不含）—100 元（含） [0.8,0.9)

100 元（不含）以上 [0.7,0.8)

（四）地区调整系数

根据投保人地区不同，使用该系数。

（五）赔付率调整系数

根据被保险人上年投保的赔付情况不同，使用该系数。

上年赔付率 调整系数

赔付率<20% [0.6,0.8)

20%≤赔付率<30% [0.8,0.9)

30%≤赔付率<40% [0.9,1.0)

地区类型 调整系数

北上广深四城市 [0.5,0.7]

其他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省会城市 (0.7,1.0]

中小城市城区内 (1.0,1.5]

县、乡镇及其他地区 (1.5,3.0]



40%≤赔付率<50% [1.0,1.1)

50%≤赔付率<60% [1.1,1.2)

赔付率≥60% [1.2,1.3]

（六）渠道调整系数

根据业务来源渠道不同，使用该系数。

业务渠道 调整系数

传统直销渠道 0.6

电话直销、银邮代理等渠道 0.7

传统中介、个人营销等渠道 1

网络直销、网络中介等网络渠道 1.2

（七）业务规模调整系数

当被保险人为团体客户时可根据年保费规模，使用业务规模系数。

被保险人年保费 调整系数

100万元（含）以上 [0.6,0.7]

50万元（含）-100万元（不含） (0.7,0.8]

20万元（含）-50万元（不含） (0.8,0.9]

5万元（含）-20万元（不含） (0.9,1]

5万元（不含）以下 (1,1.2]

三、短期费率表

保险期间（个月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短期费率系数（%）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5 90 95 100

1、保险期间在 1个月以上，不足 2个月的，按 2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 2个月以上，不

足 3个月的，按 3个月计算，依此类推。

2、保险期间不满 1个月，按 1个月计算。

四、保费计算

保险费=每次事故赔偿限额×基准年费率×费率调整系数之积×短期费率系数


